
- 1 -

份号：

密级：

受控范围：

时效：

校教字〔2020〕11 号

关于印发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本科专业人才
培养方案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加强培养方案的管理，维护培养方案的权威性和严

肃性，保证教学工作有序进行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安

徽信息工程学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》。经 2020 年 5

月 14 日校长办公会〔2020〕14 号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1.专业人才需求分析总结报告模板

2.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培养方案调整申请表

安徽信息工程学院

2020 年 5 月 20 日



- 2 -

安徽信息工程学院
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（以下简称“培养方案”）

是学校专业人才培养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方案，是组织教学过程、

安排教学任务、确定教学编制的基本依据，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

的纲领性文件。为进一步加强培养方案的管理，维护培养方案的

权威性和严肃性，保证教学工作有序进行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培养方案要体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遵循教育

教学基本规律，体现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理念，落实立德树人根

本任务，符合学校学生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的基本要求。

第三条 培养方案既要符合教学规律，保持一定的稳定性，

又要不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广泛吸收国内外先进的办学理

念，适时地进行调整。

第四条 培养方案的制定、修订、执行、调整、变更必须按

照严格的程序和要求办理，一经确定必须认真组织实施。

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所有本科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。

第二章 培养方案的制定与修订

第六条 培养方案原则上应在人才培养的一个周期后，根据

需要作一次全面修订；学校也可以根据国家或社会发展的要求，

适时提出全面修订培养方案的意见。新办专业应在申请前完成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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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方案的制定工作。

第七条 培养方案的制定与修订，在分管教学校长领导下，

由教务处组织进行，各专业所在学院具体负责。

第八条 培养方案的制定与修订，应以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

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为指导，结合毕业生离校调查、跟踪

调查、就业质量等结果，对比分析国内外相关专业人才培养，在

充分的市场调研的基础上进行。

第九条 制定与修订培养方案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1.根据学校教学工作部署的指导精神，由教务处提出制订或

修订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，经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以

文件形式下发，正式执行。

2.各学院根据指导意见，在院长领导下，成立培养方案制定

或修订工作小组，分管教学院长具体负责，各专业负责人主持，

组织专业内骨干教师，按学校定位、专业定位及第八条的要求拟

订培养方案。

3.各学院组织校内外专家对本学院各专业拟订的培养方案

进行论证、修改和审核，专家须包括校教学委员会委员、外校同

行专家及企业专家，由执笔人和审核人签字、盖章后报教务处。

4.教务处汇总整理各专业培养方案，提交校教学指导委员

会，由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各专业培养方案逐一进行审定，通过后

发布执行。

第十条 培养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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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专业介绍

2.培养目标

3.毕业要求

4.专业方向

5.学制与学位

6.学分要求

7.主干学科、主要课程、专业核心课程

8.专业指导性培养计划表

9.分学期安排专业指导性培养计划表

第三章 培养方案的实施与执行

第十一条 经学校批准同意执行的培养方案实行信息化管

理，由各学院负责将培养方案录入教务管理系统并组织审核，审

核无误后确认提交。教务处负责管理并组织实施，各学院负责组

织执行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调整培养方案。

第十二条 教学任务按学科性质和业务范围由相关学院和部

门归口承担，教务处负责划分、协调、监督并落实。各学院根据

课程归类，组织教师制定教学大纲。

第十三条 培养方案的执行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1.教务处根据各专业培养方案，每学期提前向各学院下达下

学期教学开课计划。各学院组织专人认真核对，对需要调整的教

学计划、存在的问题或确实无法安排的任务，填写调整申请表，

将反馈意见报教务处，经教务处审核、分管教学校长审批后正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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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下学期教学执行计划。各学院组织师资落实本单位教学任

务。

2.教务处负责组织各学院进行教务系统排课和网上选课工

作，确定总课表。

3.各学院根据总课表向本单位任课教师下达教学任务书。

4.任课教师根据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学任务书在正式上课前

编制好课程的授课计划表。教师根据教学对象、教学大纲和授课

计划表认真备课、编写教案，认真组织授课，完成教学任务。

第四章 培养方案的调整

第十四条 在培养方案执行过程中，凡更改课程名称，调整

授课学时，更改课程的开设时间，增开、停开课程以及变更课程

性质（课程的必修和选修属性）而导致课程结构的变更等情况，

均属调整培养方案。

第十五条 调整培养方案应是在学校培养方案指导意见的基

本框架范围内进行的局部修正，不涉及培养方案指导思想、基本

架构、主要指标等方面的调整。

第十六条 培养方案调整由相关学院组织论证，形成书面报

告，并填写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培养方案调整申请表》报教务处

审核，经分管教学校长审批后调整执行。

第十七条 凡未列入培养方案的课程、环节或未经审批同意

的课程变动，一律不予安排。

第十八条 未按上述要求报批而擅自更改培养方案的，追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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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者的责任。

第十九条 因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必须调整培养方案的，

由教务处统一组织调整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